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教師授課查核及處理實施要點 

民國 108 年 10月 04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10月 08日 校長核定 

一、 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維護教學品質，依「美和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出勤及服

務辦法」與「兼任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規定等相關

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辦法之相關定義如下： 

1. 曠職：未經請假擅離職守或假期已滿而不銷假工作者，以曠職論，並按

日扣除薪津。(教職員工請假規則第四條) 

2. 曠課：教師不得無故缺課，如因故不能授課時，應依照本校教職員工請

假規則辦理請假，教師亦不得擅自調課，否則以曠課論(專任教師出勤及

服務規則第十三條)。 

3. 遲到早退：上課鈴響 5分鐘後到堂授課者為遲到，下課鈴未響前離開課

堂者為早退。(專任教師出勤及服務規則第十四條) 

三、 授課查核時間依課表排定時間為原則。 

四、 美和科技大學授課查核人員為： 

1. 全校一、二級主管及行政專員按表查核。 

2. 各系自主安排查核時段與人員。 

五、 授課查核人員於查核完成後填寫授課查核紀錄表，且繳回課務組備查。 

六、 授課查核人員於查核過程，勿干擾授課教師授課，以維學生受教權。 

七、 授課查核人員於查核過程，發現任何狀況，應即回報各級單位處理，並填報

授課查核紀錄表(如附表一)，進行後續處理。 

八、 授課查核結果處理程序 

1、 專任教師 

(1) 教師應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

施教學活動，違反相關規定者，由教務處轉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評議後，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專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二條) 

(2) 教師缺課時，由教務處通知補課，學期結束前，如未補授完畢，扣缺

課時數之鐘點費並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專任教師出勤及服務

規則第十八條) 

(3) 教師因故不克到校，應依本「職員工請假規則」辦理調補課等事，若

有違反，當年度不得晉薪。(專任教師聘約)。 

(4) 教師於學期中未按規定自行調課、停課、或請假未依規定補課，致影

響學生受教權益，經系院或教務處查明屬實，經糾正未改善者，經學

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得列為 C 級。(專任教師評鑑辦法第

八條) 

(5) 教師未按規定授課，或有曠課、曠職紀錄者，同一學年度內依年度專



任教師評鑑辦法評核為 C 級，考績為丙等，留支原薪。(專任教師考

核辦法第三條) 

2、 兼任教師 

(1) 兼任教師請假應事先完成調（補）課申請手續；倘因故臨時無法前來

授課，應知會教務處課務組及所屬學術單位，並於事後補課。(兼任

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十六條) 

(2) 兼任教師未經請假而單一課程無故缺課達 2 次以上者，由教師所屬

學術單位會同教務處簽報校長處理之。(兼任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

十六條) 

(3) 兼任教師上課未滿一學期者，以實際授課時數計算。(教師鐘點費計

算原則第七條) 

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美和科技大學           學年度 第      學期 授課查核紀錄表 

巡堂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系科班別 
教室

編號 

巡堂

節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正常 

巡堂時間 

異常情況 備註（遲到、早退時間、

缺課原因或其他狀況說

明） 

遲到 早退 缺課 其他 

巡堂時間 巡堂時間 巡堂時間 巡堂時間 

           

           

           

           

           

           

           

           

           

           

除上述狀況教室外，其餘巡堂教室教學情形良好。  巡堂各教室教學情形良好。 

 

巡堂者  課務組  教務長  

備註：巡堂時授課老師如有「遲到」、「早退」、或「缺課」狀況，請務必註明當時時間。巡堂時如發現授課教師尚末到課，請於該樓層巡堂結束前再

前往確認。如仍未到課，請務必確實瞭解狀況後，再列入巡堂紀錄。 

 


